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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二路2号A座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伟平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股份为95,719,8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29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257,125,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578%。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29人，代表股份352,845,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877%。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5人，代表股份24,032,05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263%。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84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2、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84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3、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84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4、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84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108,4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2％；反对735,1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3％；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6、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84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028,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59％；反对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长2022年度薪酬及制定董事长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84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028,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59％；反对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741,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6％；反对102,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928,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685％；反对10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8％；弃权

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9、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84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10、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940,9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0％；反对1,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028,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59％；反对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和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2,84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1,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4,028,6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59％；反对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1,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12、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6,720,3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12％；反对1,222,

4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9％；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808,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067％；反对1,222,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866％；弃

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和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万敏秀、李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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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西388号轻盐阳光城A座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1,116,7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36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传良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非独立董事代启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非独立董事周建因公务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职工监事何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刘少华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116,134 99.9999 500 0.0000 100 0.0001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116,134 99.9999 500 0.0000 100 0.000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116,134 99.9999 500 0.0000 100 0.0001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095,834 99.9969 20,800 0.0030 100 0.0001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0,950,434 99.9759 166,200 0.0240 100 0.0001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116,134 99.9999 500 0.0000 100 0.0001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授权使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0,950,434 99.9759 166,200 0.0240 100 0.0001

8、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095,834 99.9969 20,800 0.0030 100 0.0001

9、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1,900 99.9907 500 0.0077 100 0.0016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0,948,634 99.9756 166,200 0.0240 1,900 0.0004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340,434 99.5982 166,200 0.0240 2,610,100 0.37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32,710,

402

99.9981 500 0.0015 100 0.0004

8

关于聘请2023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32,690,

102

99.9361 20,800 0.0635 100 0.0004

9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金额

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6,451,

900

99.9907 500 0.0077 100 0.0016

10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32,542,

902

99.4861 166,200 0.5080 1,900 0.00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11项议案，其中第6、8、9、10项议案对5%以下股东投票情况进行单独统计。

第9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轻盐晟富盐化产业

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贝贝女士、邵帅先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929� � � � � � � � � �证券简称：雪天盐业 公告编号：2023-037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9日(星期一)上午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至5月2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officer@snowskysalt.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5日发布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和2023年一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5

月29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及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9日（星期一）上午 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冯传良先生

总经理：王哈滨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少华先生

财务总监：周群辉女士

独立董事：陈诚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29日(星期一)上午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至5月2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officer@snowskysalt.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昆（证券事务代表）

电话：0731-84449266

邮箱：officer@hunansal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23-015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无锡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 ）于2022年12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拟参与无锡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600万元参与无

锡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峰公司” ）增资，增资价格按照威峰公司与各意向参与增资方共同协商确认的

投前估值人民币18亿元执行。 本次增资事项涉及的投资标的———无锡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其他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2年12月3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参与

无锡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就上述增资事项，公司于2023年5月19日在深圳市南山区与无锡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擎鼎（北京）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签署了《股权认购协议》，威峰公司本次新增发行171.7524万股，股本

由增发前的4,293.8087万股，增发后增加至4,465.5611万股。 其中，公司以现金人民币3,600万元认购威峰公司本次新

增发行的85.8762万股，增资后在威峰公司的持股比例为1.9231%。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各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1、增资方一：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增资方二：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96062543M

注册资本：人民币710,350万元

公司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3号206室

法定代表人：敖小敏

成立日期：2012年5月11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发放贷款；3、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4、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0,350.00 100.00%

合计 710,350.00 100.00%

3、增资方三：擎鼎（北京）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2K4U76X

注册资本：人民币3,762.9609万元

公司住所：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凤翔东大街9号201室(集群注册)

法定代表人：何宽华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7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出资人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何宽华等47位合伙人 3,762.9609 100.00%

合计 3,762.9609 100.00%

三、股权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以下乙方1、乙方2合称为乙方

乙方1：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2：擎鼎（北京）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无锡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权认购协议的主要条款

1、基本情况

（1）丙方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之规定，于2006年03月30日在江苏省无锡市发起设立的公司，本次增

资前总股本为4,293.8087万股；丙方的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为包进，股东持股结构如下表所示（因涉及股东数量较

多，下表仅列示持股数量前5名股东各自的持股比例，其他股东合并列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包进 2,329.8638 54.2610%

苏州东方银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9.9676 9.5479%

杭州虎跃悦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2700 6.9931%

边惠珠 296.4605 6.9045%

深圳市达晨创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49.2105 3.4750%

其他40名股东合计 808.0363 18.8185%

合计 4,293.8087 100.0000%

（2）甲方、乙方有意认购丙方股份（以下称“股权认购” ）；丙方同意接受甲方、乙方的投资。

2、股权认购

（1）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丙方本轮新增发171.7524万股，股本由增发前的4,293.8087万股，增发后增加至4,

465.5610万股。 其中：甲方认购85.8762万股，认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600万元；乙方（包括乙方1、乙方2）合计认购

85.8762万股，认购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3,600万元，其中：乙方1认购84.4449万股，认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540万元；乙方

2认购1.4313万股，认购总价款为人民币60万元。

（2）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甲方、乙方应以现金方式向丙方进行认购。

甲方、 乙方应当在此协议生效并且丙方股东会作出同意本次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后5个工作日内将应缴认购款一次

性汇入丙方指定的账户中。

（3）本轮股权认购完成后，丙方公司的持股结构如下（因涉及股东数量较多，下表仅列示持股数量前5名股东及本

次参与增资的3名股东各自的持股比例，其他股东合并列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包进 2,329.8638 52.1740%

苏州东方银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9.9676 9.1807%

杭州虎跃悦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2700 6.7241%

边惠珠 296.4605 6.6388%

深圳市达晨创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49.2105 3.3414%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8762 1.9231%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84.4449 1.8910%

擎鼎（北京）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13 0.0321%

其他40名股东合计 808.0363 18.0948%

合计 4,465.5611 100.0000%

（4）在甲方、乙方依据本协议约定缴纳股权认购款后，丙方按照以下流程办理有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签发相应的

出资证明等，同时原股东应该促使丙方按照以下流程办理上述手续：

丙方应当在甲方全部增资款支付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确认收到增资款的书面文件；

在甲方、乙方全部增资款支付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丙方应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本次股权认购相关工商变更，

在工商变更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人提供更新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股东名册。

（5）在投资人缴纳股权认购对价款后60个工作日内，非因投资人原因，丙方未能完成本次股权认购的工商登记变

更手续的，投资人有权要求丙方在其书面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将投资人缴纳的全部股权认购对价款以及按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年化计算的资金占用成本返还给投资人。

3、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股东的权利如下：

在甲方、乙方支付股权认购款后，将享受公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约定的股东权利，包括：享有所持有丙方股份的应

分配利润；参加丙方的股东会议；查阅和复印丙方的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会议记录、财务账目、评估报告、丙方股份结

构等信息；其他法律法规和丙方章程赋予公司股东的权利。

股东的义务如下：

（1）配合丙方办理本次股权认购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件及准备相关申报材料等；

（2）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认购款的义务；

（3）保证其于本协议项下的认购资金的来源均为正常合法。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且在收到守约方的纠正违约行为的通知后30日内仍不纠正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

议；违约方同时亦应当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若各方都有违约行为，应根据各方违约情况，分别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盖章签字，并经丙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份发行审议批准后生效。

本协议某一条款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若各方拟对本协议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任何内容做出修改的，应经相关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

1、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与威峰公司等签署了《股权认购协议》，该协议还需分别经威峰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后方可生效，最终能否生效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本次增资事项还需经工商、商务等政府主管部门予

以核准（或备案），最终能否完成核准（或备案）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积极配合威峰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等事宜，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等有关规

定及时披露工商变更等具体进展或变化情况。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擎鼎（北京）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无锡威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5月19日共同签署的《股权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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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农心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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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10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已于2023年4月28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农心

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15）。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9:15-9:25,� 9:30-11:30和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5号西安绿地假日酒店二楼翠玉厅一。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袁江先生主持。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现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75,007,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0072％。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75,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7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7,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72％。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7,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72％。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 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333％； 反对3,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16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2年度薪酬并拟定2023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333％； 反对3,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16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监事2022年度薪酬并拟定2023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议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议案，已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333％； 反对3,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16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4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农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付馨仪律师、张怡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农心作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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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组建投资基金并签订框架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概述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奋力推

进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及衢州市四省边际中心城市建设， 并以投资带动主业，推

进公司在“十四五” 期间高质量发展，公司拟与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资本” ）、浙旅盛景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旅盛景” ）、浙江天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财“）与衢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衢州控股“）、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开化县国资公司“）共同设立“浙江省文旅

融合发展共富母基金”（暂定名，简称“文旅共富母基金”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参与组建投资基金属于管理层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基金出资人情况

公司拟与财通资本、浙旅盛景、浙江天财、衢州控股以及开化县国资公司共同设立“文旅共富母基金” ，基金规模

300,000万元人民币。 财通资本拟认缴6亿元，公司或其指定方拟认缴6亿元，浙旅盛景或其指定方拟认缴3亿元，浙江天

财或其指定方拟认缴4亿元，衢州控股拟认缴6亿元，开化县国资公司或其指定方拟认缴5亿元。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会参与文旅共富母基金份额认购、也不会在文旅共富母基

金中任职。

三、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17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财务咨询。

4、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财政厅。

（二）浙旅盛景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

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浙旅盛景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浙江天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

形象策划；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

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浙江天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浙江天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林宣宣。

（四）衢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资产经营管理；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及互联网信息）。

4、衢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衢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五）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注册资本：187,967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4、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开化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以上各合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

安排，各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亦未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等。

四、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围绕“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大发展机遇，各方高效协同，探索设立浙江省文旅融合发展共富母基金（暂定，

简称“文旅共富母基金” ），总规模30亿元，分期落实。各方重点在培育衢州主导产业、文旅融合产业等方面加强联动，合

力吸引和推动更多资本投资衢州、投资文旅融合产业，共同开启浙江省共同富裕新征程。

各方以自主自愿、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为理念，依托各方的主责主业，利用各自资源和优势，加强业务协同，共同推

进在各区域的主责主业，助力衢州市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二）各方责任

1、财通资本意向认缴6亿元、公司或其指定方意向认缴6亿元、浙旅盛景或其指定方意向认缴3亿元，浙江天财或其

指定方意向认缴4亿元、衢州控股意向认缴6亿元、开化县国资公司意向认缴5亿元。

2、上述各方将共同助力浙江省共同富裕先行和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推动衢州市“双招双引” ，提供募、投、建、管、

运、退的文旅共富母基金全周期服务，重点为衢州区域企业、文旅融合产业提供投资源对接、工程建设、产业咨询等服

务，助力衢州市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三）其他

1、本合作协议为框架性文件，所涉及具体业务均需另行签订业务合同，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市场

化方式运作。 本协议约定事项与业务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业务合同为准；业务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事项适用本协议。

2、本协议壹式陆份，各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符合重大战略导向。 相关上下游产业链业态丰富，行业潜力大，市场前景

广阔，并以投资带动主业，推进公司在“十四五” 期间高质量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公司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

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并且基金在运行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

并购整合等多种原因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基金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

注后续基金日常运作情况，督促防范投资风险，维护投资资金安全。

另外，本次拟投资的基金尚未设立，正式协议尚未签署，不排除出现相关条款变更、事项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浙江省文旅融合发展共富母基金投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

2023-046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自愿信

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三

建” ）于近日收到金华市第五医院发来的中标通知书，浙江三建成功中标工程项目—金华市第五医院（浙江医院金华分

院）迁建项目，中标价101,705.82万元。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金华市第五医院（浙江医院金华分院）迁建项目

2、项目业主单位：金华市第五医院

3、施工总工期：930日历天

4、中标价格：101,705.82万元

5、公司及浙江三建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6、工程承包内容：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土建、人防、幕墙、基坑支护、泛光照明、室内装饰工程（不含手术室装修、PCR

实验室、静配中心、ICU负压病房等）、电梯、水电、暖通、消防、智能化（包括管线预埋、综合布线及部分智能化）、医用辐

射防护工程、地下室标志标线、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具体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医疗专项【洁净工程（含手

术室、PCR实验室、静配中心、ICU负压病房）、医用气体工程、医用纯水工程、物流传输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制剂室净化

工程】等专业工程不在本次招标范围内，但纳入总承包管理，不包括供水外接、燃气、配电及送变电、有线电视外接、三网

合一等有特殊权属单位的项目。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尚未签署正式合同，项目具体内容及实施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项目的工作推进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476

证券简称：湘邮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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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丰台区南三环东路25号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468,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50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志宏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冯红旗、胡尔纲、马占红、缪立立及独立董事王定健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杨连祥、何继然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孟京京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14,820 99.6294 253,700 0.370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14,820 99.6294 253,700 0.370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14,820 99.6294 253,700 0.370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和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14,820 99.6294 253,700 0.370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14,820 99.6294 253,700 0.3706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57,100 95.0360 253,700 4.964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14,820 99.6294 253,700 0.3706 0 0.0000

8、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14,820 99.6294 253,700 0.370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向有关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申请2023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14,820 99.6294 253,700 0.370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议案

4,857,100 95.0360 253,700 4.9640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2年度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23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4,857,100 95.0360 253,700 4.964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通过。 其中：议案6，由于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因此第6项议

案，有权参与表决的股份数为5,110,800股；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 5、6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俊林、旷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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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5日（星期四）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0日（星期六）至5月2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copte@copot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2023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以及 2023�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

5月25日11:00-12:00举行2022年度暨 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5日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董事长董志宏先生、董事兼总裁张华女士、独立董事王定健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

书孟京京女士、财务总监刘朝晖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20日（星期六）至5月2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

箱copte@copot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31-8899� 8817、8899� 8856

邮箱：copte@copot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0日


